
DD2277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2023 年 5 月 19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60099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南网储能 编号：2023-33

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38 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5/25 － 2023/5/26 2023/5/26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3 年 4 月 17 日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2 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3,196,005,805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38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21,448,220.59 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5/25 － 2023/5/26 2023/5/2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
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电网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广东恒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东恒会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和《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38 元；对个人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38 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 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
（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
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公司根据《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的规定，对
个人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
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
人所得税，即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342 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的规
定，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0342 元；如其认为取得的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A 股股票（“沪股
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
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 号）执行，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 0.0342 元人民币。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
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38 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南网储能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38128117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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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18 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5 月 18 日（星期四）
其中，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3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 至 2023 年 5 月 18 日

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3 年 5 月 18 日的交易时
间，即上午 9:15-9:25、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 1 号院 7 号楼环洋大厦二层。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德强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投票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 23 人，代表股份 566,393,441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99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人数 3 人，代表股份 559,080,635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4695％。 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 20 人，代表股份 7,312,806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9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9 人，代表
股份 6,962,806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 19 人，代表股份 6,962,806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4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 1、《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6,205,9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9％；反对 8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4％；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5,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071％；

反对 8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67％； 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362％。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2、《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6,205,9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9％；反对 8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4％；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5,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071％；

反对 8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67％； 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362％。

此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年度述职。
议案 3、《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6,205,9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9％；反对 8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4％；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5,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071％；

反对 8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67％； 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362％。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4、《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6,205,9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9％；反对 8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4％；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5,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071％；

反对 8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67％； 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362％。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5、《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6,205,9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9％；反对 8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4％；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5,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071％；

反对 8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67％； 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362％。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6、《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6,205,9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9％；反对 8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4％；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5,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071％；

反对 8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67％； 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362％。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6,205,9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9％；反对 8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4％；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5,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071％；

反对 8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67％； 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362％。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8、《关于 2023 年度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9,913,43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559％ ； 反对

6,380,0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64％；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2,8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340％；反

对 6,380,00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298％； 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362％。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 9、《关于 2023 年度上市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5,927,0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77％；反对 36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7％；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96,4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016％；

反对 366,4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622％； 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362％。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0、《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团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3,362,65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49％ ； 反对

2,930,7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74％；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32,0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4717％；

反对 2,930,7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921％；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362％。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 11、《关于为控股孙公司申请银行借款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5,142,34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91％ ； 反对

1,15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32％；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11,70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0317％；

反对 1,15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321％；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362％。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 12、《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3,362,65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49％ ； 反对

2,930,7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74％；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32,01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4717％；

反对 2,930,7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921％；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362％。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 13、《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6,205,9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9％；反对 8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4％；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5,30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071％；

反对 8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67％； 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362％。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0,698,13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45％ ； 反对

5,595,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79％；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039％；

反对 5,595,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3599％；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362％。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 15、《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0,698,13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45％ ； 反对

5,595,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79％；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039％；

反对 5,595,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3599％；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362％。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 16、《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0,698,13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45％ ； 反对

5,595,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79％；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039％；

反对 5,595,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3599％；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362％。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 17、《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0,698,13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45％ ； 反对

5,595,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79％；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039％；

反对 5,595,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3599％；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362％。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 18、《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0,977,03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437％ ； 反对

5,316,4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86％；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46,4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2094％；

反对 5,316,4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3544％；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362％。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9、《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0,698,13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45％ ； 反对

5,595,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79％；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039％；

反对 5,595,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3599％；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362％。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20、《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0,698,13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45％ ； 反对

5,595,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79％；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039％；

反对 5,595,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3599％；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362％。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21、《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0,698,13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45％ ； 反对

5,595,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79％；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039％；

反对 5,595,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3599％；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362％。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22、《关于修订＜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0,698,13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45％ ； 反对

5,595,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79％；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7,5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039％；

反对 5,595,3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3599％；弃权
1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4362％。

此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王祺律师和王宇坤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为会议通知公告中列 明的事项，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规则》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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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

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3 年 5 月 18 日上午 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 至 2023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里 8 号华彬大厦六层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云杰先生
（六）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 43 人，代表股份 1,062,522,49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909%。 其中， 出席本次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32 人，
代表股份 283,864,54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31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 15 人，代表股份 778,661,26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2597%。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28 人，代表股份 283,861,22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1.0312%。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
同意：1,060,461,3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60%；
反对：1,7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2%；
弃权：347,79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327%。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
同意：1,060,461,3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60%；
反对：1,7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2%；
弃权：347,79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327%。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表决结果：
同意：1,060,461,3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60%；
反对：1,83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25%；
弃权：227,7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4%。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
同意：1,060,461,3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60%；
反对：1,7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2%；
弃权：347,79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327%。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表决结果：
同意：1,060,634,7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23%；
反对：1,88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77%；
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81,976,8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50%；
反对：1,88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50%；
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283,708,6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68%；
反对：20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9%；
弃权：1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422%。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83,543,0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67%；
反对：20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0%；
弃权：1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上海原龙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

持有公司股份 759,570,606 股）、北京二十一兄弟商贸有限公司（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
股份 17,487,360 股）、 北京原龙华欣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
88,320 股）、北京原龙京联咨询有限公司（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 88,320 股）、北京
原龙京阳商贸有限公司（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 88,320 股）、北京原龙京原贸易有
限公司（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 88,320 股）、北京原龙兄弟商贸有限公司（截至本
次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 88,320 股）、 周原（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 837,782
股）、王冬（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 155,000 股）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062,085,4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9%；
反对：43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1%；
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010,525,3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063%；
反对：51,877,1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825%；
弃权：1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13%。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 以

上通过，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开展期货和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031,543,3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844%；
反对：30,979,1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56%；
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52,885,4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867%；
反对：30,979,1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133%；
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061,919,6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33%；
反对：37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3%；
弃权：227,7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4%。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83,261,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76%；
反对：37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21%；
弃权：227,7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2%。
注：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 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韩骐瞳律师、李宜霏律师出席会议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472� � � � � � � � � �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2023-044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因此，本次权

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50,397,292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10,392,177 股后的 840,005,115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实际
现金分红总额为 67,200,409.20 元。

2、因公司已回购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
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因此，本次
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07902237 元 / 股计算（每股现金红
利 = 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67,200,409.20 元÷850,397,292 股 =0.07902237 元 / 股，计算
结果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八位），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 = 股权登记日收
盘价 -0.07902237 元 / 股。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3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权益分派实施前，如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则按照“分配比例不变，调整分配总额”的原

则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入下一年度。
2、根据《公司法》及有关制度文件的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

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 截止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0,392,177 股。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以公
司现有总股本 850,397,292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10,392,177 股后的 840,005,115 股为分配基数。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来源：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截止 2023 年 03 月 13
日， 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0,392,177 股。 本次回购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3、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5、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10,392,177 股后

的 840,005,11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8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
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 10 股派 0.72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
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
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6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8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 年 5 月 25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 年 5 月 26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 年 5 月 2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965 吴长鸿

2 01*****505 李绍光

3 01*****381 蒋亦卿

4 08*****087 玉环市亚兴投资有限公司

5 01*****799 李瑜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 年 5 月 17 日至登记日：2023 年 5 月 25 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不参与 2022 年年度利润分配，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

的总金额 = 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67,200,409.20 元 =840,005,115 股×0.08 元
/ 股。

因公司已回购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
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因此，本次权
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 以 0.07902237 元 / 股计算（每股现金红
利 = 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67,200,409.20 元÷850,397,292 股 =0.07902237 元 / 股，计算
结果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八位）。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
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 = 股权登记日收
盘价 -0.07902237 元 / 股。

七、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草案”） 的有关规定：“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股票期权行权期
间，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派息等事宜，应对股
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将在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对 2022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进 行调整，届时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荆长大道 658-1 号 2 幢和合大厦
咨询联系人：陈海霞、冉冲
咨询电话：0571-81671018
传真电话：0571-81671020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885� � � � � � � 证券简称：京泉华 公告编号：2023-034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京泉华”）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 2023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本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的股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

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之前，如公司总股本由于股
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或授予股份回购注销、可转债转股、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
增减变化的，公司将依照变动后的最新总股本为基数，按照权益分派比例不变的原则调整分派
总额。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公司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0 股后的

194,525,97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
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9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
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000000 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
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0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194,525,970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272,336,358 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 年 5 月 25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 年 5 月 26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 年 5 月 2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方法
1、本次所转股份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
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本次实施权益分派后，公司将根据《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总的相关约定对

2022 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方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由律师发
表意见后另行公告。

七、咨询方式
咨询联系人：曹文智、冯谦
咨询电话：0755-27040133
传真电话：0755-29014723
咨询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坪桥路 10 号京泉华科技产业园
八、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决议；
3、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分配方案、转增股本的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301360� � � � � � � � � � 证券简称：荣旗科技 公告编号：2023-011

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具体情况
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荣旗科技；证券代

码：301360）交易价格在 2023 年 5 月 16 日、2023� 年 5 月 17 日、2023 年 5 月 18 日连续三个交易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3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 年修订）》等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

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查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报》为公司法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向有关人员的问询函及回函；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荣旗工业科技 （苏州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000153�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3—028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5 月 18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8 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 16 号公司总部办公楼四楼第一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何宏满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 332,111,230 股，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3 人，所

持（代表）股份 95,181,02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8.659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 0 人，所持（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3 人，所持（代表）股份 95,181,02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8.6594%；出席本次会议的持
股 5%以下中小股东 9 人，所持（代表）股份 198,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59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94,983,6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26％；反对 188,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84％；弃权 8,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40％；反对 188,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1613％；弃权 8,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347％。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94,983,6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26％；反对 188,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84％；弃权 8,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40％；反对 188,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1613％；弃权 8,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347％。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同意 94,983,6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26％；反对 188,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84％；弃权 8,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40％；反对 188,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1613％；弃权 8,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347％。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94,983,6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26％；反对 188,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84％；弃权 8,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40％；反对 188,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1613％；弃权 8,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347％。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同意 94,983,6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26％；反对 188,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84％；弃权 8,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40％；反对 188,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1613％；弃权 8,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347％。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公司申请银行贷款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94,983,6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26％；反对 188,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84％；弃权 8,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40％；反对 188,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1613％；弃权 8,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347％。
（七）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94,983,6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26％；反对 188,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84％；弃权 8,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40％；反对 188,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1613％；弃权 8,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347％。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22 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安徽径桥律师事务所委派常合兵律师、洪锦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径桥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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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荣获“中国光通信最具综合竞争力企

业 10 强”称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荣获由亚太光通信委员会及网络电
信信息研究院颁发的“2023 年(第十七届)中国光通信最具综合竞争力企业 10 强”的称号。

该评选由亚太光通信委员会和网络电信信息研究院联合主办，在业内具有较强权威性。 上
述称号的获得是对公司在国内光通信行业的地位、 品牌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等方面的高度认
可和肯定，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发挥品牌优势，提高企业品牌知名度以及市场
影响力。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8 日


